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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49 证券简称：厦门钨业 公告编号：临-2026-045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福建马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签订《钼精矿购

销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与福建省马坑矿业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马坑矿业”）签订《钼精矿购销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

议，双方将开展长期合作，马坑矿业将其生产的钼精矿产品全部销售给公司及公

司权属企业；每年双方另行签署钼精矿产品年度购销合同，明确具体交易事项。

 该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经营行为，交易双方将遵循公平、公正、诚信及

公允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

成果无不利影响，不影响公司独立性，公司不会因为上述关联交易形成对关联方

的依赖。

 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为提升公司钼产业的原料保障能力，公司拟与马坑矿业签署《钼精矿购销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协议有效期为长期。

（一）董事会表决情况

2026年 4月 22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在关联董事黄长庚先

生、侯孝亮先生、吴高潮先生、钟可祥先生回避表决的情况下，以 5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与福建马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签

订<钼精矿购销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二）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表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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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议案已通过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十五次会议审议，独

立董事专门委员会会议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计委员会表决情况

前述议案已通过公司第十届审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审计委员会表

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本次签定《钼精矿购销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事项尚须获得本公司股东

会的审议批准。在股东会表决时，与本次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回避

表决。

二、关联关系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关系说明

因马坑矿业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福建省工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省工控集团”）下属企业，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马坑

矿业为公司的关联企业。

（二）关联方介绍

福建马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000157830213Y

法定代表人：李祖伟

注册资本：111,111.1111万(元)

成立日期：1995年 3月 29日

住所：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将军路 3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非煤矿山矿产资源开采；测绘服务；检验检测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

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金属矿石销售；金属材料销售；

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非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

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选矿；矿物洗选加工；建筑用石加工；建筑材料销售；生

态环境材料销售；固体废物治理；再生资源销售；新材料技术研发；珠宝首饰制

造；珠宝首饰批发；机械设备租赁；紧急救援服务；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

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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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432,823.46 万元、负债总额

58,426.10万元，净资产 374,397.36万元，期末资产负债率 13.50%；2025年实

现营业收入 199,141.63万元、净利润 60,170.95万元。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368,697.29 万元、负债总额

55,010.01万元，净资产 313,687.29万元，期末资产负债率 14.92%；2024年实

现营业收入 205,003.61万元、净利润 66,383.13万元。

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情况一切正常。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为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企业，财务和资信状况普遍良好，具有较

好的履约能力，与公司以往的交易合同均正常履行。

四、拟签订《钼精矿购销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同主体

甲方：福建马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合作内容与方式：

1、甲乙双方同意并确认甲方将其所生产的钼精矿产品全部销售给乙方及其

指定的权属企业，乙方同意由乙方及其指定的权属企业全部承接采购甲方向其销

售的全部钼精矿产品，该销售合作模式长期有效，直至其中一方不再从事相关业

务，并由双方另行签订补充协议确认终止上述合作。

任何一方拟不再从事相关业务需终止合作的，应提前六十日书面通知对方。

自该书面通知送达对方之日起 60 日内，双方应另行签订补充协议确认协议终止

事宜。

2、甲乙双方同意并确认，依据甲方钼精矿产品年度生产计划安排，以中国

联合钢铁网（www.custeel.com)网上报价为依据商定钼精矿产品的结算价格，每

年年初，由乙方或其指定的权属企业与甲方另行签署当年度的钼精矿产品年度购

销合同，年度购销合同中应明确约定计量单位和计量方法、交货计划、交（提）

货方式、结算价格、质量计量及价格调整、验收方式、付款方式、结算方式、日

常履约的违约责任等具体事项，双方应保证年度购销合同的切实有效履行。

（三）违约责任：



4 / 5

若任何一方违反本框架协议，应就其违约行为对另一方造成的损失承担损害

赔偿责任。

（四）协议期限：

协议自生效之日起长期有效，执行过程中若发生较大的条件变化或有未尽事

宜，双方应另行协商解决，但须签订书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

法律效力。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马坑矿业签署《钼精矿购销战略合作框架协议》，遵循平等自愿、互

惠互利、诚信合作的原则。公司承接采购马坑矿业销售的全部钼精矿，有助于提

升公司钼产业的原料保障能力，交易价格参照市场报价商定，定价公允。本次关

联交易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有利于根据各方的资源优势

合理配置资源及提高生产效率，符合公司的经营发展需要。

上述关联交易由交易各方根据自愿、平等、互利的原则进行，定价公允，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

不影响公司独立性，公司不会因为上述关联交易形成对关联方的依赖。

六、专项核查意见

（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意见

经核查，公司拟签订的《钼精矿购销战略合作框架协议》遵循公平、公正、

公允等原则，符合交易双方的利益，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此关

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后，将提交 2025 年

年度股东会审议，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审计委员会意见

公司与福建马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签署《钼精矿购销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是

为了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有利于根据各方的资源优势合理配置资源及

提高生产效率。前述关联交易由交易各方根据自愿、平等、互利的原则进行，定

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

无不利影响，不影响公司独立性，公司不会因为前述关联交易形成对关联方的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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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同意将该议案提交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后，提交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审议。

特此公告。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 4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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